附件1
国（境）外职业技能比照认定职业（工种）目录

（2022年）
	国（境）外职业技能项目
	对应职业名称
	对应职业技能等级

	IHK金属切削师（德）
	主：铣工（数控铣工）

辅：车工
	主：二级（技师）

辅：四级（中级）

	IHK电气自动化师（德）
	主：电工

辅：钳工
	主：二级（技师）

辅：四级（中级）

	HWK机电一体化师（德）
	
	

	IHK机电师（德）
	
	

	IHK工业机械师（德）
	主：钳工

辅：电工
	主：二级（技师）

辅：四级（中级）

	IHK汽车机电师（德）
	主：汽车维修工

辅：电工
	主：二级（技师）

辅：四级（中级）

	AHK机电一体化工（德）
	电工
	二级（技师）

	AHK电子技术工（德）
	电工
	二级（技师）①

	AHK工业机械工（德）
	钳工
	二级（技师）②

	AHK模具机械工（德）
	模具工
	二级（技师）③

	AHK切削机械工（德）
	多工序机床操作调整工
	二级（技师）

	数位电子技术士

（台湾地区）
	电子专用设备装调工
	甲级对应二级（技师）

乙级对应三级（高级）

	国（境）外职业技能项目
	对应职业名称
	对应职业技能等级

	电脑软体设计技术士

（台湾地区）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甲级对应二级（技师）

乙级对应三级（高级）

丙级对应四级（中级）

	电脑硬体装修技术士

（台湾地区）
	计算机维修工
	甲级对应二级（技师）

乙级对应三级（高级）

丙级对应四级（中级）


注：（1）目录中标注“主”、“辅”是指国（境）外职业技能项目呈宽基础特点，所涉及的职业（工种）较多，比照认定为一“主”一“辅职业（工种）、等级，可对应颁发两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目录中有上标的（例如上标注“①”），表示该项目对应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需补充考核重要模块：

① AHK电子技术工需补充考核电工二级“发电系统电气设备维护”模块内容；

② AHK工业机械工需补充钳工二级“设备装配、调试、检测”模块内容；

③ AHK模具机械工需补充考核模具工二级“模具试模”模块内容。

（3）补充模块考核由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筹指导所辖市（县、区）及国（境）外职业技能比照认定机构组织实施。面向本单位职工的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自主确定补充考核内容；面向社会的技师学院应当在技能人才评价国家题库或省级题库中抽取模块试题组织考核；暂无题库资源的，由技师学院组织力量命制模块考核内容，经设区市组织专家审定后报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备案。

